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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应对疫情优化生态环境

保护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便利化措施

为全面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

依法有序便捷服务保障全市企业安全复工复产，做到疫情防控和

推动发展两不误、两促进，结合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制

定以下十条便利化服务措施。

一、简化疫情防控相关项目环评审批

对国家和省、市党委政府认定急需的医疗卫生、物资生产、

研究试验等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三类建设项目），在避让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、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的前提下，分类施策、特事

特办，实施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便利化措施，重点确保其废水和

废气达标排放、医疗废物安全处置。其中，对临时性的三类建设

项目（包括临时性建设使用，临时性改扩建或转产等），可以豁免

环境影响评价手续；对疫情结束后仍需使用的三类建设项目，实

行环境影响评价“告知承诺制”，或先开工后补办手续，大力支持

因保障疫情防控需要而新建或扩大生产规模的疫情防控物资及其

原材料、生产设备等生产企业尽快扩能增效。

二、豁免审批医用射线影像设备

加强疫情防控中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做好指导和

服务保障，确保辐射安全。医疗机构（含临时集中收治医院）根

据疫情防控需要应急增加 CT、车载 CT、移动 DR 等 X射线影像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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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用于肺炎诊断的，在保障其使用场所满足辐射安全和防护相关

标准要求的前提下，可豁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辐射安全许可手

续。疫情结束后仍需继续使用的，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。

三、实施环保审批“零跑动”

积极推行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模式，主动告知相关企业环保

审批受理网址、报批方式，全面实行网上受理、网上审批。对于

必须提交纸质资料的，可先以电子版替代，待疫情结束后 1个月

内补齐纸质材料，审批结果通过 EMS 免费寄送，最大限度做到“不

见面”审批。对需开展技术评估的，可采取现场照片、视频录像、

视频直播等方式代替现场踏勘，采取视频会议、专家函审等方式

代替集中会议审查，在确保评估质量的基础上，最大限度做到简

化办理、快捷办理。

四、缩短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

疫情防控期间，对疫情防控、能源供应、交通物流、医疗资

源、生态环境等项目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提前介入，做好指导服

务，加急办理生态环境相关审批手续，简化审批流程，压缩审批

时限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行政审批时限原则上分

别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、5个工作日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行

政审批时限原则上压缩至 5个工作日，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核发和

放射性同位素转让、废旧放射源收贮、放射性同位素转移使用的

备案原则上分别压缩至 4个工作日、2个工作日。

五、延长许可文件及缴款期限

排污许可证、辐射安全许可证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在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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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到期的企业单位，在承诺按照相关许可证的要求达标排污、

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顺延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 1个月内办理

延续手续，各相关企业单位可正常复工复产。对受疫情防控影响，

未能按时提交 2019 年度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

况年度评估报告的单位，医疗机构可宽限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

1 个月内提交，其他企业单位可通过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

报系统网上提交。已到缴纳环境行政罚款期限的企业，可顺延至

疫情结束后 1个月内缴纳罚款。

六、实行便利化医疗废物处置台账

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可通过电子版形式先向市生态环境局和相

关属地分局报备医疗废物处置台账，纸质台账可待疫情防控工作

结束后 1个月内报送。

七、优化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填报

鼓励企业组织员工在家完成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

台”、“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”、“广东省伴生放射

性矿开发利用企业信息公开平台”、“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信息综

合管理系统”等生态环境管理平台填报及更新相关信息，如确实

无法及时填报，经报备，可待企业复工后才组织填报。

八、帮扶做好环境安全风险防范

积极对接有关部门，提前掌握企业复产复工信息，主动上门

宣传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政策，及时指导企业开展环保设施自

查，确保其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；指导化工、涉重金属、

危险化学品、油库及输油管线等重点行业企业加强环境风险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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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，帮助其及时整治环境风险隐患，确保复工复产后环境安全。

九、优化环境监管执法机制

在执法中实行预先提醒、主动指导、及时纠正等措施，既确

保企业依法依规生产，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

响。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别和实际生产情况，合理开展监督性监测，

创新监督性监测和现场执法手段，积极实施视频、传输自行监测

数据、在线监控等非接触式环境监管模式。

十、促进环保基础设施安全运行

大力支持医疗废物、危险废物、生活垃圾、生活污水等处理

处置企业投产运营，为其他各行各业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撑保障。

对相关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购买或运输污染防治物资困难的，积

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解决。指导帮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企

业进一步规范收集、运输、贮存等环节，确保医疗废物和危险废

物得到安全处置。指导帮助医疗机构和污水处理企业加强对废水

的杀菌消毒，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指标达到控制要求。

省、市出台相关具体政策，另有规定的，遵照执行。


